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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全面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 

议案辩论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二月一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全面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议案辩论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在此我再次感谢黄国健议员提出「全面检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议案，以

及各位议员提出的意见。 

 

  正如我在开场发言时指出，香港现时实施三根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是世界

银行所倡议，亦是经过社会各界长期讨论后才落实，是我们退休保障的基础。任

何根本性改变，需要深思熟虑，和取得社会各界共识才能推行。劳工及福利局局

长在十一月十七日就检讨安全网保障范畴的议案发言时已向立法会表明，政府在

研究三根支柱的可持续性时，一定要慎重考虑包括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维持整

体经济竞争力、保持香港简单税制，以及确保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等重

要因素。中央政策组正就三根支柱的可持续性进行研究。政府会考虑研究结果及

其他因素，决定如何跟进。过程中，亦必定会广泛吸纳社会上不同界别的意见。 

 

  以下我主要会就有关我政策范畴下的强积金计划的建议及意见作详细回应。 

 

积极研究强积金检讨事宜 

  我在开场发言时亦指出，强积金制度有改善和优化的空间，我们亦很积极与

强制性积金管理局就有关事宜进行出商讨。我可以向王国兴议员指出，我们并没

有就强积金制度的检讨订下任何规限，而与积金局研究的范围，除了包括刚才所

说的一些技术和制度上的改进外，亦包括一些政策上的改进，例如是否容许市民

在六十五岁前可提前取回强积金，这政策上的改动亦属研究的范围，这是积金局

来年的重点工作。在这方面，政府会和积金局详细积极跟进，并在适当时间提交

立法会进行谘询。 

 

 



  我认为我们在探讨如何改善强积金制度时，需肯定强积金制度的重要性和对

社会退休保障所作出的贡献。在三根支柱的退休保障体系之中，强积金制度是一

项由私人营运的制度，符合世界银行倡议的模式，而政府及积金局亦一直希望透

过增加市场竞争及提高市场透明度等措施，藉市场力量，促使强积金基金收费得

以下调。 

 

  有关提升市场竞争方面，在《２００９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

下，雇员可转移其现职所作的强制性供款至其选择的其他计划。积金局估计，待

这项「雇员自选安排」实施后，将有超过六成的强积金资产可以自由转移。为保

障强积金计划成员的利益，政府与积金局正联同其他监管机构，拟备规管中介人

的立法建议，并尽快完成相关的修例工作，以配合计划的落实。我们的目标是于

明年初就规管安排谘询立法会。 

 

  同时，积金局会继续不时发信给全港雇主，鼓励他们为员工提供多于一个强

积金计划作选择。相信这些措施可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增加受托人调低收费的

压力。 

 

  为提高透明度，积金局已在其网页推出了网上收费比较平台，详列不同基金

的收费，供计划成员参考，使其知悉所参加基金收取费用的比率外，亦可与其他

基金的表现及收费作出比较，协助计划成员作出切合自己需要的选择。同时，积

金局会继续有关教育和宣传工作。 

 

  事实上，上述措施的落实，以及强积金资产规模的增加，对减低强积金收费

有一定成效。截至二○一○年十月底，强积金４５８只基金的平均基金开支比率

为１．８９％，较二○○八年一月的２．１％为低。个别基金的基金开支比率更

低至０．１３％。 

 

  主席，我想重申，政府高度关注强积金收费水平及透明度。我已多次要求积

金局继续藉有效措施，令受托人回应公众就基金收费及透明度的诉求，例如：增

加低收费基金的选择，及在周年权益报表为计划成员提供更多有关收费及回报等

方面的资料。我理解近日已有一些主要受托人大幅减低收费。政府及积金局会继

续这方面的工作。 

 

  除了依仗市场力量外，政府及积金局亦会继续与受托人商讨精简程序，和改

善强积金制度的整体运作，以减轻合规成本，增加收费下调的空间。 

 

 



强积金投资产品监管 

  就强积金投资产品的监管方面，强积金法例严格规管强积金成分基金的准许

投资项目，详细列明投资项目必须符合的条件。积金局会透过不同途径，包括法

定申报表及报告、实地巡查，及调查投诉等，确保受托人严格遵守有关投资规定，

而所有成分基金的投资均须由获证监会认可的投资经理管理。此外，积金局亦正

检讨适合提供予强积金成员作退休目的的基金范畴。 

 

打击拖欠供款执法 

  主席，政府和积金局一直高度重视打击雇主拖欠供款。过去十年，政府先后

提交多条关于加强执法力度的修订条例草案。例如，二○○八年获立法会通过将

雇主拖欠供款的最高刑罚，由初犯罚款１００，０００元及监禁半年，增加至罚

款３５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三年，并将已扣除工资但没有支付强积金供款的雇主

的最高刑罚，提高至４５０，０００元及监禁四年等。配合加强执法的政策，积

金局的执法队伍，已由○六／○七年度约一百六十人，增加至现时约二百二十人。

有关措施已有一定成效，被刑事检控而定罪的雇主，由○六／○七年度的四十五

名增加至○九／一○年度的八十三名。我们会因应雇主拖欠供款等情况，检讨应

否进一步加强法例的最高刑罚。 

 

  另外，政府已在合约的招标过程中，将有关合约承办商过往的违法纪录，包

括强积金违规纪录，列作考虑因素。为进一步加强阻吓力，积金局正计划把被法

庭判处违规的雇主名称，上载于积金局网页。措施可望于明年上半年推出。 

 

最低和最高入息水平检讨 

  对于有议员认为，最低入息水平应高于最低工资水平，我想指出，强积金制

度是为雇员提供一项长远的退休保障，与法定最低工资规定雇员获支付的工资不

能低于一个下限，在本质及政策上有明显的差别。 

 

  另外，根据强积金条例，最高及最低入息水平的厘订，应参考统计处进行的

综合住户统计调查，分别以每月就业收入分布中第九十个百分值及第五十个百分

值的每月就业收入作参考标准。但相信部分议员亦知道，尽管在二○○六／○七

年的检讨中，若按该标准计算，最高入息水平应增加至３０，０００元，但其时

因在议会及社会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最终最高入息水平未有作相应调整。今年

积金局已按法例就强积金制度下最低及最高入息水平作检讨，并把结果提交政府

考虑。我们计划在明年初，再次就调高最高入息水平至３０，０００元，谘询立

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同时，我们亦会一并就将最低工资水平由５，０００元调

高至５，２５０元，征询意见。 



 

查阅强积金户口 

  主席，我们认同应为雇员提供合理的渠道，查阅雇主供款及累算权益。因此，

除现时法例规定雇主需要每月向雇员提供付款结算书，以及受托人须向计划成员

提供周年权益报表外，积金局亦已引入其他措施，方便计划成员查核他们强积金

户口最近三个月的情况。这些措施包括设定一条中央查询热线，方便雇员查询最

新供款纪录。另外，所有受托人亦各自设有电话热线，让计划成员查询户口详情；

大部分受托人更有提供透过互联网查询强积金户口详情的服务。积金局曾向计划

成员提供一本强积金存折的建议与受托人商讨，但获悉因成本、技术及实际运作

问题而暂不可行。 

 

  政府及积金局会继续研究方便雇员查询其强积金户口详情的渠道。 

 

对冲机制 

  关于对冲机制，早于强积金制度于二○○○年实施前，《雇佣条例》已容许

雇主以他们在退休计划中作出的供款，对冲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由于这个对冲

安排涉及整体的劳资关系，因此任何修改均需要有各方的共识。同时，将这项沿

用已久的对冲安排延伸至包括强积金计划，是经广泛的谘询及平衡各方面的考虑

后作出的。 

 

改革职业退休计划 

  最后，就议员有关改革职业退休计划制度的建议，我想指出，计划是个别雇

主以自愿性质，因应其特定的员工福利政策及营运目标，为雇员营办的退休计划。

现时法例已规定雇主必须在提供职业退休计划的同时，提供强积金计划让员工可

选择。积金局会在这基础上，要求雇主加强介绍及披露，提供足够资料，协助员

工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总结 

  主席，强积金制度运作十年，对提升香港就业人口的退休保障有一定贡献。

政府会联同积金局继续就现有强积金制度及其运作安排作检讨，以期进一步完善

有关机制。过程中，我们会参考及适当地吸纳各议员及持分者的意见，并就修订

建议作适当谘询。  

完 


